
证券代码：

600500

证券简称：中化国际 公告编号：

2015-015

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6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民族饭店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4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168,221,447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56.0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由董事长张增根先生主持， 完成了全部会议议程。 本次会议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1人，董事长张增根先生出席会议，其他董事因工作原因未出席

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程永先生出席会议，其他监事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

会议；

3、本公司董秘刘翔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153,268,283 98.72 14,953,164 1.28 0 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1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

议案

279,352 1.83

14,953,

164

98.17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聪晓、于进进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见证律师经审核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召

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6

月

19

日

证券代码：

000536

证券简称：华映科技 公告编号：

2015-072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342,845股，占总股本比例为0.04%；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2015年6月23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1、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为：公司以现有

流通股本45,467,193股为基数，用资本公积金14,094,830元向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股权登记

日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定向转增， 流通股股东每10股流通股将获得3.1股定向转增股

份；同时用任意盈余公积金8,638,767元向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

流通股股东定向转增，流通股东每10股流通股将获得1.9股定向转增股份；即流通股股东每10

股流通股将总共获得5股的定向转增股份，相当于流通股股东每10股流通股获送2.64股对价。

2、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根据2009年3月2日公司200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

通过。

3、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2009年4月9日。

4、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系股权分置改革前遗留的48家社团法人部分股份，原本通过

名义法人单位持有， 现已通过司法途径确权至113位自然人名下 （具体对应情况详见下文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上述股份未参与股权分置改革所涉及的资本公积金

定向转增及任意盈余公积金定向转增方案。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在自获得上市流通权

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后无追

加承诺。目前已符合申请解除限售的条件。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

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行情况

1

113

名自然人

（

原为

48

家社团法人

）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

东

，

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

日起

，

在十二个月内不得

上市交易或转让

。

本次申

请解除限售的股东在股权

分置改革后无追加承诺

。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均严格遵守了股权

分置改革时做出的各项承诺

。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2015年6月23日；

2、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342,845股，占总股本比例为0.04%；

3、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

份持有

人名称

对应原社团法人股东名称

持有限

售股份

数

（

股

）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

（

股

）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限售

股份总数

的比例

（

％

）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无限

售股份总

数的比例

（

％

）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公司

总股本的

比例

（

％

）

冻结的

股份数

量

（

股

）

1

蔡文樵

福州闽东电机工贸有限公

司

2,978 2,978 0.00056% 0.00119% 0.00038% 0

2

江在安

福州闽东电机工贸有限公

司

1,786 1,786 0.00034% 0.00071% 0.00023% 0

3

杨革非 福州闽特工贸有限公司

297 297 0.00006% 0.00012% 0.00004% 0

4

林友杰 福州闽特工贸有限公司

297 297 0.00006% 0.00012% 0.00004% 0

5

曾裕珍 福州闽特工贸有限公司

297 297 0.00006% 0.00012% 0.00004% 0

6

林钦铭 福州闽特工贸有限公司

297 297 0.00006% 0.00012% 0.00004% 0

7

林辉 福州闽特工贸有限公司

1,788 1,788 0.00034% 0.00071% 0.00023% 0

8

吕永红 福州闽特工贸有限公司

2,978 2,978 0.00056% 0.00119% 0.00038% 0

9

赵燕云 福州闽特工贸有限公司

299 299 0.00006% 0.00012% 0.00004% 0

10

蔡怀琳 福建省立医院

1,488 1,488 0.00028% 0.00059% 0.00019% 0

11

黄海涛 福建闽达经济开发公司

14,889 14,889 0.00282% 0.00594% 0.00191% 0

12

刘诣 福建闽达经济开发公司

2,977 2,977 0.00056% 0.00119% 0.00038% 0

13

胡效东 福州社会劳动保险公司

2,978 2,978 0.00056% 0.00119% 0.00038% 0

14

林玉霖 福建师大政教系

5,955 5,955 0.00113% 0.00238% 0.00076% 0

15

丁榕芳 福建劳动局劳动服务公司

2,977 2,977 0.00056% 0.00119% 0.00038% 0

16

林炳源 福建省长龙影视公司

1,488 1,488 0.00028% 0.00059% 0.00019% 0

17

陈美珍 福建省长龙影视公司

4,467 4,467 0.00085% 0.00178% 0.00057% 0

18

陈宏 福州市味精厂

1,488 1,488 0.00028% 0.00059% 0.00019% 0

19

陈光旭

福州仓山下渡地区计划生

育协会

4,466 4,466 0.00084% 0.00178% 0.00057% 0

20

魏廖源 福州武术协会

2,977 2,977 0.00056% 0.00119% 0.00038% 0

21

齐震宇 福建省计旱协会

1,489 1,489 0.00028% 0.00059% 0.00019% 0

22

张磊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福建分

公司

1,489 1,489 0.00028% 0.00059% 0.00019% 0

23

梁淑珍 福建机械工业会计学会

1,488 1,488 0.00028% 0.00059% 0.00019% 0

24

陈禹

福建直属机关工会院校工

会联谊会

/

福州税务学会

4,467 4,467 0.00085% 0.00178% 0.00057% 0

25

王家榕

福建直属机关工会院校工

会联谊会

2,978 2,978 0.00056% 0.00119% 0.00038% 0

26

黄黎娟

福建直属机关工会院校工

会联谊会

1,488 1,488 0.00028% 0.00059% 0.00019% 0

27

林安黎

福建直属机关工会院校工

会联谊会

2,978 2,978 0.00056% 0.00119% 0.00038% 0

28

黄惠玲

福建直属机关工会院校工

会联谊会

/

福建工业经济

协会

4,466 4,466 0.00084% 0.00178% 0.00057% 0

29

胡水根

福建计划学会

/

福建机械

职工技术协会

11,911 11,911 0.00225% 0.00475% 0.00153% 0

30

章慧宣 福建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

744 744 0.00014% 0.00030% 0.00010% 0

31

阮观松 福建质量管理协会

1,637 1,637 0.00031% 0.00065% 0.00021% 0

32

江晨 福建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2,977 2,977 0.00056% 0.00119% 0.00038% 0

33

窦思东

福建机械工业企业管理协

会

1,488 1,488 0.00028% 0.00059% 0.00019% 0

34

苏娟 中国工行福州分行营业部

1,488 1,488 0.00028% 0.00059% 0.00019% 0

35

张贞 中国工行福州分行营业部

1,489 1,489 0.00028% 0.00059% 0.00019% 0

36

高长梅

福州税务财务咨询公司一

分公司

1,488 1,488 0.00028% 0.00059% 0.00019% 0

37

杨惠莉

福州税务财务咨询公司一

分公司

2,978 2,978 0.00056% 0.00119% 0.00038% 0

38

张庆忠

福州税务财务咨询公司一

分公司

1,488 1,488 0.00028% 0.00059% 0.00019% 0

39

谢秀英

福州税务财务咨询公司一

分公司

1,488 1,488 0.00028% 0.00059% 0.00019% 0

40

陈向东

福州税务财务咨询公司一

分公司

1,488 1,488 0.00028% 0.00059% 0.00019% 0

41

林齐平

福州税务财务咨询公司一

分公司

1,488 1,488 0.00028% 0.00059% 0.00019% 0

42

江华

福州税务财务咨询公司一

分公司

1,488 1,488 0.00028% 0.00059% 0.00019% 0

43

吴碧

福州税务财务咨询公司一

分公司

2,976 2,976 0.00056% 0.00119% 0.00038% 0

44

刘才兴 福州银达信息咨询公司

1,488 1,488 0.00028% 0.00059% 0.00019% 0

45

黄何疑 福州银达信息咨询公司

2,978 2,978 0.00056% 0.00119% 0.00038% 0

46

陈俊安 福州银达信息咨询公司

2,978 2,978 0.00056% 0.00119% 0.00038% 0

47

张克娜

中国工行福州分行仑山办

事处

4,467 4,467 0.00085% 0.00178% 0.00057% 0

48

林道志

中国工行福州分行仑山办

事处

2,978 2,978 0.00056% 0.00119% 0.00038% 0

49

李贤慧

中国工行福州分行仑山办

事处

1,488 1,488 0.00028% 0.00059% 0.00019% 0

50

李莺娇

中国工行福州分行仑山办

事处

1,488 1,488 0.00028% 0.00059% 0.00019% 0

51

林磊

中国工行福州分行仑山办

事处

2,978 2,978 0.00056% 0.00119% 0.00038% 0

52

王柳莺

中国工行福建信托投资公

司

1,488 1,488 0.00028% 0.00059% 0.00019% 0

53

余朝谋

中国工行福建信托投资公

司

1,488 1,488 0.00028% 0.00059% 0.00019% 0

54

黄雅玲

中国工行福建信托投资公

司

4,467 4,467 0.00085% 0.00178% 0.00057% 0

55

王苏京

中国工行福建信托投资公

司

1,489 1,489 0.00028% 0.00059% 0.00019% 0

56

林志东

中国工行福建信托投资公

司

1,489 1,489 0.00028% 0.00059% 0.00019% 0

57

欧勇胜 福州塑料工业公司

1,489 1,489 0.00028% 0.00059% 0.00019% 0

58

陈辉 福州税务学会

1,489 1,489 0.00028% 0.00059% 0.00019% 0

59

沈华萍 福州税务学会

1,488 1,488 0.00028% 0.00059% 0.00019% 0

60

孙冠军 福州税务学会

1,489 1,489 0.00028% 0.00059% 0.00019% 0

61

林书风 福州税务学会

1,489 1,489 0.00028% 0.00059% 0.00019% 0

62

王云剑 福州税务学会

1,488 1,488 0.00028% 0.00059% 0.00019% 0

63

苏承镖 福州税务学会

893 893 0.00017% 0.00036% 0.00011% 0

64

王国忠 福州税务学会

1,489 1,489 0.00028% 0.00059% 0.00019% 0

65

林玉明 福州税务学会

1,488 1,488 0.00028% 0.00059% 0.00019% 0

66

王轶 福州税务学会

1,489 1,489 0.00028% 0.00059% 0.00019% 0

67

江月清 福州税务学会

4,467 4,467 0.00085% 0.00178% 0.00057% 0

68

黄大鹏 福州税务学会

893 893 0.00017% 0.00036% 0.00011% 0

69

黄惠玲 福州税务学会

1,489 1,489 0.00028% 0.00059% 0.00019% 0

70

江锦波

福州闫天自动化控制投备

开发部

14,887 14,887 0.00282% 0.00594% 0.00191% 0

71

滕立新

闽达学校联合会复旦大学

校友会

2,977 2,977 0.00056% 0.00119% 0.00038% 0

72

王素娟

闽达学校联合会复旦大学

校友会

2,977 2,977 0.00056% 0.00119% 0.00038% 0

73

吴问湘

福建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

究会

5,955 5,955 0.00113% 0.00238% 0.00076% 0

74

卢晓燕

中国外轮代理公司福州分

公司

1,488 1,488 0.00028% 0.00059% 0.00019% 0

75

陈丽芳 福州雕剂工艺品总厂

1,489 1,489 0.00028% 0.00059% 0.00019% 0

76

郑玉英 福建机械职工技术协会

1,488 1,488 0.00028% 0.00059% 0.00019% 0

77

翁时钦 福建机械职工技术协会

2,978 2,978 0.00056% 0.00119% 0.00038% 0

78

金智云 福建机械职工技术协会

5,955 5,955 0.00113% 0.00238% 0.00076% 0

79

林增华 福建机械职工技术协会

2,978 2,978 0.00056% 0.00119% 0.00038% 0

80

施亚光 福建机械职工技术协会

2,978 2,978 0.00056% 0.00119% 0.00038% 0

81

林昭华 福建工业经济协会

1,489 1,489 0.00028% 0.00059% 0.00019% 0

82

郑金英 福建工业经济协会

7,444 7,444 0.00141% 0.00297% 0.00096% 0

83

李闽忠 福建工业经济协会

1,489 1,489 0.00028% 0.00059% 0.00019% 0

84

宋晓旭 福建工业经济协会

2,978 2,978 0.00056% 0.00119% 0.00038% 0

85

陈玲璇

新世纪商技术集团有限公

司

1,488 1,488 0.00028% 0.00059% 0.00019% 0

86

陈黎芳

新世纪商技术集团有限公

司

7,444 7,444 0.00141% 0.00297% 0.00096% 0

87

李美珍

新世纪商技术集团有限公

司

7,444 7,444 0.00141% 0.00297% 0.00096% 0

88

林其琨

新世纪商技术集团有限公

司

7,444 7,444 0.00141% 0.00297% 0.00096% 0

89

陈丹红

新世纪商技术集团有限公

司

1,488 1,488 0.00028% 0.00059% 0.00019% 0

90

董霄达

福州科委专利技术器材公

司

4,466 4,466 0.00084% 0.00178% 0.00057% 0

91

徐世芬 新华通讯社福建信息社

2,977 2,977 0.00056% 0.00119% 0.00038% 0

92

刘焕文 新华通讯社福建信息社

4,466 4,466 0.00084% 0.00178% 0.00057% 0

93

田焕香 新华通讯社福建信息社

7,444 7,444 0.00141% 0.00297% 0.00096% 0

94

陈美如

福州长乐金峰宝兴服装加

工厂

7,443 7,443 0.00141% 0.00297% 0.00096% 0

95

李明强

福州长乐金峰宝兴服装加

工厂

14,887 14,887 0.00282% 0.00594% 0.00191% 0

96

程月华

福州长乐金峰宝兴服装加

工厂

14,889 14,889 0.00282% 0.00594% 0.00191% 0

97

延锐萍 福建画报社

10,421 10,421 0.00197% 0.00416% 0.00134% 0

98

林幼珍 福安机电厂

2,234 2,234 0.00042% 0.00089% 0.00029% 0

99

郭婷容 福安机电厂

2,234 2,234 0.00042% 0.00089% 0.00029% 0

100

庄春阳 闽东电机四厂

1,639 1,639 0.00031% 0.00065% 0.00021% 0

101

朱羽 闽东电机五厂

1,041 1,041 0.00020% 0.00042% 0.00013% 0

102

魏玲 闽东电机五厂

297 297 0.00006% 0.00012% 0.00004% 0

103

杨祥联 福州闽东电机工贸经营部

297 297 0.00006% 0.00012% 0.00004% 0

104

翁雪金 福州闽东电机工贸经营部

297 297 0.00006% 0.00012% 0.00004% 0

105

翁依黁

俤

福州闽东电机工贸经营部

297 297 0.00006% 0.00012% 0.00004% 0

106

王治仕 福州闽东电机工贸经营部

148 148 0.00003% 0.00006% 0.00002% 0

107

陈可栩 闽东电机公司电器厂

297 297 0.00006% 0.00012% 0.00004% 0

108

张元炳 福州鼓楼二塑褂厂

1,489 1,489 0.00028% 0.00059% 0.00019% 0

109

陈林工 福州鼓楼二塑褂厂

297 297 0.00006% 0.00012% 0.00004% 0

110

张善为 福建广告协会

5,954 5,954 0.00113% 0.00238% 0.00076% 0

111

林经通 福州立信投资咨询公司

1,488 1,488 0.00028% 0.00059% 0.00019% 0

112

江声树 闽东福州电机服务公司

1,488 1,488 0.00028% 0.00059% 0.00019% 0

113

邹欢 闽东福州电机服务公司

4,467 4,467 0.00085% 0.00178% 0.00057% 0

合计

342,845 342,845 0.06% 0.14% 0.04% 0

说明：上述113位自然人所持股份系公司历史遗留的社团法人股，原本通过名义法人单位

持有，现通过司法确权得以流通。上述自然人股东对应的社团法人股东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

中，均不存在由其它股东代为垫付对价的情况。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528,579,922 67.84 -342,845 528,237,077 67.80

1

、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

首发前

限售股

)

2,426,474 0.31 0 2,426,474 0.31

2

、

境内自然人持股

(

首发前限

售股

)

342,845 0.04 -342,845 0 0.00

3

、

境外法人持股

(

首发后限售

股

)

525,805,994 67.49 0 525,805,994 67.49

4

、

高管股份

4,609 0.00 0 4,609 0.00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250,522,964 32.16 342,845 250,865,809 32.20

1．

人民币普通股

250,522,964 32.16 342,845 250,865,809 32.20

三

、

股份总数

779,102,886 100.00 0 779,102,886 100.00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

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情

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份

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

情况

股份数

量变化

沿革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1 113

名自然人

230,300 0.16% 0 0 342,845 0.04%

合计

230,300 0.16% 0 0 342,845 0.04%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情况发生如下变化：

（1）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于2009年发生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行

为， 并于2010年1月15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555,832,717股新

增股份发行及办理完毕登记存管手续，公司营业执照于2010年2月11日完成股本变更登记，变

更后的公司股本为：700,493,506股，导致各限售股股东持股比例发生变化。

（2）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华映管（百慕大）股份有限公司因本公司关联交易比例未降

至30%以下，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的承诺安排，于2011年3月25日向上市公司全

体股东（除华映百慕大和华映纳闽外）赠送4,546,723股（相当于每10股送0.267233股），导致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持有的限售股份发生变化。

（3） 本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承诺变更的议

案》，本公司于2014年9月25日实施控股股东承诺变更所涉及的资本公积金转增方案。本公司

以资本公积金按股本700,493,506股为基数向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方案股权登记日（2014年9

月24日）登记在册的除控股股东中华映管（百慕大）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华映管（纳闽）股份

有限公司外的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5股。 公司营业执照于2015年2月16日完成股本变更登

记，变更后的公司股本为：779,102,886股，导致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持有的限售股份发生

变化。

2、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股权分置改革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

《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

性公告

》

的日期

该 次 解 限 涉 及 的

股东数量

该 次 解 限 的 股 份 总

数量

（

股

）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总股

本的比例

（

%

）

1 2010

年

4

月

16

日

8 17,203,039 2.46

2 2011

年

4

月

26

日

5016 22,068,472 3.15

3 2012

年

4

月

17

日

1295 33,678,694 4.81

4 2013

年

3

月

27

日

52 2,530,773 0.36

5 2013

年

10

月

25

日

201 496,319 0.07

6 2014

年

5

月

16

日

21 156,369 0.02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1、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限售期满，且股东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比例（或数量）等于或小

于该股东所持全部限售期满股份的比例（或数量）

经核查，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限售期于2010年4月9日到期，申请解除限售股份总数

为342,845股，等于本次股东所持全部限售期满股份总数342,845股。

2、股东所持股份解除限售，不影响该股东履行其在股权分置改革中所做出的承诺

经核查， 申请解除限售的自然人股东所对应的社团法人股东承诺均为法定的限售期承

诺，股东所持股份解除限售，不影响该股东履行其在股权分置改革中所做出的承诺。

3、对于在股权分置改革中由其他股东代为垫付对价的，申请解除其所持股份限售的股东

（被垫付股东）已偿还被垫付的股份或已取得垫付股东的书面同意

经核查，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自然人股东所对应的社团法人股东在上市公司股权分置

改革中，不存在由其它股东代为垫付对价的情况。

4、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或上市公司对该股

东的违规担保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自然人股东及其对应的社团法人

股东不存在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上市公司也不存在对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自

然人股东及其对应的社团法人股东的违规担保。

5、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为外资股股东的，不存在利用其账户买入A股的情形

经核查，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自然人股东及其对应的社团法人股东不存在外资股

股东。

6、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

相关规定违规减持存量股份的情形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股东均做出承诺：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

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相关规定。

7、上市公司股票未被交易所暂停上市交易

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后首个交易日至出具日， 上市公司股票未被深圳证券交易所暂停上

市交易。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持股份本次未解除限售。

八、其他事项

1、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情况

□ 是 √ 否；

2、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

况

□ 是 √ 否；

3、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是 √ 否；

4、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1%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 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

件

□ 是 √不适用；

九、备查文件

1、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2、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日期

2015

年

6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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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

:002124

证券简称

:

天邦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25

宁波天邦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时间：2015年6月18日（星期四）下午2: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6月18日

（星期四）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15年6月17日（星期三）下午15:00至2015年6月18日（星期四）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

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松江区松卫北路665号企福天地9F公司会议室；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吴天星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宁波天邦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

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108,641,00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0785％。

2、 其中，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7名，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89,101,69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712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代表

19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9,539,31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64％。

3、中小投资者（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外的其他股东）共21名，代

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27,143,00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114％。

4、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以28,480,009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433％，421,000股

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67％），关联股东吴天星、张邦辉、王

韦、张雷回避表决，0股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股东大

会决议有效期延期的议案》。

其中，现场投票表决同意9,361,694股，反对0股，弃权0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19,118,315股，

反对421,000股，弃权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722,0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98.4490％；反对421,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5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2、以108,220,009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25％，421,0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75％），0股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

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发行工作相关事宜有效期延期的议案》。

其中，现场投票表决同意89,101,694股，反对0股，弃权0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19,118,315

股，反对421,000股，弃权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722,0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4490％；反对421,0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5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鲍金桥律师、 束晓俊律师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法律意见书认为：天邦股份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宁波天邦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承义证字[2015]第89号《关于宁波天邦股份有限公司召开2015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宁波天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6

月

19

日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关于宁波天邦

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承义证字

[2015]

第

89

号

致：宁波天邦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接受宁波天邦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天邦股份"）的委托，指派鲍金桥、束晓俊律师（以下简称"本律师"）就天邦股份召开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出具法律意见书。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的程序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是由天邦股份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召集，会议通知已于本

次股东大会召开十五日前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上。

本次股东大会已按公告的要求如期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的资格

经核查，出席会议的天邦股份股东及股东代表26人，代表股份108,641,009股，均为截止至

2015年6月15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天

邦股份股东。天邦股份部分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本律师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为《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股东大会决议有

效期延期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发行工作相关事宜有效期延期的

议案》。 上述提案由天邦股份第五届董事第二十一次会议会提出，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临时提

案。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人资格及提案提出的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表决程序，采

取现场书面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就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进行了表决。

股东吴天星、张邦辉、王韦、张雷对《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延

期的议案》回避表决。两名股东代表、一名监事和本律师对现场会议的表决票进行了清点和统

计，并当场宣布了表决结果。网络投票结果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本次股东大会采用

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为：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延期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8,480,00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433％），反对421,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67％）；弃

权0股。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26,722,0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4490％），反对42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510％）；弃权0股。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发行工作相关事宜有效期延期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8,220,00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125％），反对421,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75％）；弃

权0股。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26,722,0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4490％），反对42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510％）；弃权0股。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与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一致。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律师认为：天邦股份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鲍金桥

经办律师：鲍金桥

束晓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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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年六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244

证券简称：滨江集团 公告编号：

2015－053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竞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为增加土地储备， 增强持续发展能力， 公司控股子公司平湖滨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

2015年6月17日参加了平湖市国土资源局组织的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分别以14,162.00万

元和25,294.00万元竞得位于平湖市新07省道东侧、池海路南侧、梅园路西侧的两地块。

地块1：位于新07省道东侧、池海路南侧、梅园路西侧。土地面积38286.6平方米，容积率不大

于2.85，建筑密度不大于30%。用途为住宅用地。土地使用年限住宅用地为70年。 成交价为14,

162.00万元。

地块2：位于新07省道东侧、池海路南侧、梅园路西侧。土地面积64260.8平方米，容积率不大

于2.85，建筑密度不大于30%。用途为商服、住宅用地。土地使用年限住宅用地为70年、商业用地

为40年。 成交价为25,294.00万元。

平湖滨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平湖市国土资源局不存在关联关系。

备查文件：成交确认书。

特此公告。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五年六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0075

股票简称：新疆天业 公告编号：临

2015-026

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本公司与控股股东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商谈筹划涉及本公司的有关重大事项，经

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自2015年6月5日起连续停牌。公司已于2015年6月5日、2015年6月12日在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重大事项停牌公

告》（公告编号：2015-023、2015-025）。

本公司与控股股东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经多方论证与协商，拟进行重大资产重组。

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

自2015年6月19日起停牌不超过30日。本公司已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

他有关规定，组织审计机构、评估机构、法律顾问和独立财务顾问等相关中介机构开展审计、评

估、法律及财务顾问等各项工作。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

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董事会审议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及时公告

并复牌。

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

年

6

月

19

日

证券代码：

002213

证券简称：特 尔 佳 公告编号：

2015-028

深圳市特尔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深圳市特尔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5年6月4日在《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股

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27），因公司工作人员的疏忽，上述公告中出

现部分文字错误，"质押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应为"质押于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

现更正如下：

公告原文为：

2015�年 6�月 2�日，本公司接到股东凌兆蔚先生通知，质押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

18,000,000�股本公司股票已于 2015�年 6�月 2�日办理完解除质押手续。

现更正为：

2015�年 6�月 2�日，本公司接到股东凌兆蔚先生通知，质押于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

司的 18,000,000�股本公司股票已于 2015�年 6�月 2�日办理完解除质押手续。

除上述情况外，公告其他内容不变。公司对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深圳市特尔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

年

6

月

18

日

证券代码：

002213

证券简称：特 尔 佳 公告编号：

2015-029

深圳市特尔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5�年 6�月 17�日，深圳市特尔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到股东凌兆蔚

先生通知：

1、凌兆蔚先生质押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10,000,000�股本公司股份已于 2015�年 6�

月16�日办理完解除质押手续。

2、2015年6月16日， 凌兆蔚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10,000,000股质押给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标的证券的初始交易日为2015年6月16日，购回交易日

为2015年8月17日。

截至公告日，凌兆蔚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7,919,20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41%。凌兆蔚先生

本次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股份为10,000,000股， 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6.37%，占

公司总股本的4.85%。其中，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累计12,800,0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33.76%，占公司总股本的6.21%。

特此公告。

深圳市特尔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

年

6

月

18

日

证券代码：

002102

证券简称：冠福股份 编号：

2015-053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正在筹划重大事项，鉴于该事项尚存

在不确定性，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已于2015年6月5日13:00起停牌。公司已于2015年6月5日、6

月12日刊登了 《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48）、《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5-052）。

本次筹划的重大事项涉及资产收购，截止本公告日，该重大事项仍在开展相关工作，尚存

在不确定性，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股票价格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规定，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冠福股份，证券代码：

002102）自2015年6月19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密切关注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根

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特此公告！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五年六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003

证券简称：伟星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27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因公司筹划重大事项，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伟星股份，证券代

码：002003）自2015年6月5日上午开市起停牌，并分别于2015年6月6日、2015年6月12日披露了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和《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鉴于公司筹划的重大事项尚处于商议过程中，存在不确定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广

大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15年6月19日上午开市起继续

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该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

年

6

月

19

日


